
總統府緊急應變處理中心通報及作業系統表-            96年11月21日修正 

 

無預警緊急事件 有預警緊急事件

天然災害

第三局

人為災害 

政風處  

政風處彙

整 情 資

後，通報秘

書長、副秘

書長、第三

局、公共事

務室、侍衛

室及人事

處等單位

參處。 

第三局會

同相關單

位緊急應

變處理。

各衛哨發現緊急狀況

立即處理及通報 

侍衛室警衛組

迅速處理及通報 

總值日人

員通報第

三局、人事

處及相關

單位參處。

總值日人員

   通 報 
侍衛長

人為災害 天然災害

總值日人員通

報秘書長、副秘

書長、第三局、

人事處、政風

處、公共事務室

等單位參處。 

重大緊急事件 

召開危機處理會報

仁愛警衛室 

指揮中心 

台北市警局 

中正一分局 

總統警衛室 

指揮中心 

憲兵二○二 

指  揮  部 

台  北  市 

消  防  局 

附件(二) 

非上班時間 


